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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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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育就業市場所需之健康餐飲管理技能兼

具的人才，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

分學程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健康餐飲管理學分學程由本校食品健康科技系(以下簡稱食品系)、餐飲管理系(以下

簡稱餐管系)、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以下簡稱海觀系)籌設，由食品系系主任兼任學程召

集人，並負責統籌執行學程之規劃與推動，新設學程之審議、學程績效之評估等各項

事宜，本學程之日常行政業務由召集人所屬單位辦理。 

三、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16 學分，分為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包括食品系、餐管系與海觀

系領域課程(如下表)。其中核心課程 6 門 12 學分(必選 6 學分)；選修課程共 10 門 20 

學分(至少選 10 學分)。每學期由本學程設置單位開設課程供學生修習。 

 規劃開課名稱 
開課年級學

期 
學分 課程代碼 

開課 

系所 
備註 

必

修 

食品工廠管理 四上 2 F1954260 食品系 

6門 

選3門 

食品衛生與安全 三下 2 F1954200 食品系 

餐飲管理 
一下 

二上 
2 

F1354180 

H1354180 
餐管系 

餐飲行銷管理 
二下 

二上 
2 

F1354570 

H1354570 
餐管系 

休閒與觀光概論 一上 2 F3558090 海觀系 

服務業管理 三下 2 
F0858320 

F3558310 
海觀系 

選 食品與健康 一下 2 F3254725 食品系 10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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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咖啡與茶 一下 2 F3254816 食品系 選5門 

營養學 二上 2 F3254970 食品系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四上 2 F1954950 食品系 

餐廳規劃與設計 三下 2 F1354780 餐管系 

機能性素材概論 
二上 

三下 
2 

F1354903 

H1354903 
餐管系 

茶飲文化與品鑑 
四下 

三上 
2 

F1354946 

H1354946 
餐管系 

節慶活動觀光與規劃 二下 2 
F0858742 

F3558785 
海觀系 

渡假村與民宿經管 四上 2 
F0858779 

F3558930 
海觀系 

旅遊健康管理  三下 2 
F0858793 

F3558875 
海觀系 

 

四、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16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10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加修學

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但原科系開設相同課程可抵免 6 學分。 

五、修讀資格限制： 

(一)本學程修習對象為樂活民生學院之科系(食品系、餐管系)與海洋事業學院海觀系之學

生。 

(二)學生取得主系所於學程中開設之學分(共 4學分)後，即可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審

核通過後，赴本學程開課之系所修習取得本學程之學分(12 學分)。 

(三)學生修習本學程之學分，應依主系所訂定之必、選修別認定，他系選修學分則可同

時列為學生於主系所之自由選修學分。 

六、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一次。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設置單位決定

之。 

七、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設置單位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

程課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

要求訂定之。 

八、學生未修足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定之。 

九、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

數，依本校規定辦理。 

十、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 

十一、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十二、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由學程設置單位發給授與學程證書。 

十三、本要點經本系系課程委員會議、樂活民生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 
 


